
新竹市關東國小 115 學年度校內學生美術比賽辦法 

 

一、宗旨：鼓勵學生自由創作，增進美術創作素養，落實學校美術教學，提昇各級學生美術鑑賞能力。 

二、依據：「全國學生美術比賽【新竹市初賽】實施計畫」辦理。 

三、比賽組別：低、中、高年級組。 

四、比賽類別：繪畫類、書法類、平面設計類、漫畫類、水墨畫類、版畫類等六類。 

五、收件日期︰115年8月31日(一)~114年9月11日(五) 

六、作品規格：以四開大小為主，請上校網參照114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【新竹市初賽】實施計畫 

同一類組每人限送作品一件，且每件作品之創作者為一人，每人至多參加二類。 

七、報名表：請自行至校網下載報名表(word檔)並繕打報名資訊，不接受書寫報名表。 

印出報名表，請貼於參賽作品背面 (一式兩張，右上左下，如下面圖示位置)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八、獎勵：由校內美術專業老師評選各組1-5名及佳作若干頒發獎狀，並選出優秀作品參加市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一）捲軸類作品 
（二）框及紙卡裱裝作品 


